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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

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公司增加的关联交易系为满足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所需，属于正常生产经营业务的范畴，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平等自愿

原则，交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审议程序

2025 年 12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不会影响公司

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全体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新增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基于业

务发展需要及采购需求增加，同意公司增加与关联方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采购额度 6,000 万元，本年度公司与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日常关联采购



总额增加至 20,100 万元。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本次公司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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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5 年 1-10 月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

名称 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江区江陵街道泉德路 699 号 2 幢

法定代表人 董浩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5-04-22

经营范围

工业机械手、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工业相机、机器视觉系统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工业自动化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根据公开信息，苏州灵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26.39%，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0.01%，董浩持股 8.33%，苏州灵赢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7.50%，共青城金康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股 6.46%，无锡博原兴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股 4.92%，安徽嘉岸启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4.92%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主要数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数据总资产 26,010.03 万元，净资

产-567.62 万元，营业收入 24,705.77 万元，净利润-199.76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母公司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

第 ZA12149 号）：资产总额 26,172.78 万元，负债总额 26,171.23 万元，

净资产 1.55 万元，营业收入 24,700.95 万元，净利润 317.17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参股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五章

规定的关联方认定标准，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为关联方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依法持续经营，以往的交易均能正常实施和结算，具备

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

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

交易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主要由交易双方参考市

场价格协商确定，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对关联交易价格作出相应调整。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为维护双方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对应合同或协议，对

关联交易事项及价格予以确定。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在公

平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公

司的生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内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

在。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将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谨慎选择与具备良好商业信誉的关



联方合作，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及经济效益。公司对

关联方不会形成依赖，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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